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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 000533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 万家乐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3-061 

债券代码：112084          债券简称：11万家债 

 

广东万家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承诺事项的公告 

 

 

 

 

 

广东万家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）本次重大资产

购买事项已经实施完毕。作为本次交易对方，施耐德电气东南亚（总

部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施耐德东南亚”）在本次交易过程中曾做

出相关承诺，该等承诺的具体内容及履行情况如下： 

一、施耐德东南亚关于顺特设备业绩补偿的承诺 

补偿对象：顺特电气设备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顺特设备”）的

综合无形资产纯收益实际数与预测数的差额中对应顺特电气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顺特电气”）收购的 10%股权的部分。 

补偿期限：2013、2014、2015 年 

补偿数额：（当年综合无形资产纯收益预测数－当年综合无形资

产纯收益实际数）×10% 

根据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和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，

资产评估机构采取收益现值法、假设开发法等基于未来收益预期的估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

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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值方法对拟购买资产进行评估并作为定价参考依据的，标的资产出让

方应当在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后 3 年内对标的资产的盈利进行承

诺并签订明确可行的补偿协议。 

本次交易采用资产基础法和市场法两种方法进行评估，并选择资

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果。资产基础法评估过程中，在

评估商标等企业综合无形资产的价值时运用了收益法，通过将综合无

形资产对销售收入的贡献（下称“综合无形资产纯收益”）折成现值

来计算综合无形资产的评估价值。 

为维护公司及其股东权益，顺特电气与施耐德东南亚就重大资产

购买完成后顺特设备综合无形资产纯收益的实际数不足评估报告中

的预测数之差额补偿事宜，达成《补偿协议》，主要约定如下事项： 

（一）补偿测算对象 

1、补偿测算对象为顺特设备的综合无形资产纯收益实际数与预

测数的差额中对应顺特电气收购的 10%股权的部分。 

2、重大资产购买实施完成日（指顺特设备股权转让完成工商变

更登记之日，下同）起连续 3 个会计年度（含重大资产购买实施完成

日的当年，下同）的综合无形资产纯收益预测数以评估报告中所确定

的顺特设备综合无形资产纯收益预测数为准，评估说明报告中对综合

无形资产纯收益的预测数详见下表： 

单位：万元 

项目 2013 年 2014 年 2015年 2016年 2017 年 以后各年 

销售收入 119,881.22 136,855.00 157,055.00 180,285.00 205,535.00 205,535.00 

提成率 2.00% 2.00% 2.00% 2.00% 2.00% 2.00% 

企业综合无形

资产纯收益 
2,397.62 2,737.10 3,141.10 3,605.70 4,110.70 4,110.7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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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重大资产购买实施完成日起连续 3 个会计年度各年产生的综

合无形资产纯收益实际数的计算方法如下： 

当年综合无形资产纯收益＝当年经审计销售收入×提成率 

根据评估报告，提成率确定为 2%。 

（二）补偿期限 

1、本次补偿期限为重大资产购买实施完成日起连续 3 个会计年

度，即：如重大资产重组于 2013 年实施完成，则补偿期限为 2013、

2014、2015 年。 

2、施耐德东南亚承诺，补偿期限内，如施耐德东南亚向第三方

转让其持有的顺特设备全部或部分股权，该等转让不会影响施耐德东

南亚根据本协议对顺特电气作出的补偿承诺，施耐德东南亚将继续履

行《补偿协议》中归属于其的全部义务，直到该等义务履行完毕为止。 

（三）补偿条件、数额及方式 

1、每一会计年度结束后，由万家乐聘请的上市公司年审注册会

计师对该年度顺特设备实际销售收入予以审计，并按照前述条款规定

计算该年度综合无形资产纯收益的实际数，万家乐在年度报告中单独

披露综合无形资产纯收益的实际数与评估报告中预测数的差异情况，

并由会计师事务所对此出具专项审核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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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如按照前一款进行专项审核后，该年度顺特设备综合无形资

产纯收益的实际数高于或等于评估报告中的预测数，则施耐德东南亚

无需对顺特电气进行补偿。  

3、如按照前述款进行专项审核后，该年度综合无形资产纯收益

的实际数低于评估报告中的预测数，则施耐德东南亚应就综合无形资

产纯收益的实际数与预测数的差额中对应顺特电气收购的顺特设备

10%股权的部分对顺特电气进行补偿，补偿额的计算方式如下： 

补偿额=（综合无形资产纯收益预测数—综合无形资产纯收益实

际数）×10% 

4、按照前一款，施耐德东南亚需向顺特电气进行补偿的，施耐

德东南亚（或其指定方）应在万家乐年报披露并且收到顺特电气书面

补偿通知日起三个月内，将补偿款（人民币或按支付日汇率换算等同

于人民币金额的可自由兑换货币）一次、足额汇入顺特电气指定的账

户中。 

截至本公告之日，上述承诺仍在履行过程中，施耐德东南亚无违

反上述承诺的情况。 

二、施耐德东南亚关于继续在其具有优势的开关等业务方面对顺

特设备的业务发展提供积极支持的承诺 

在本次交易的《股权转让协议》中，施耐德东南亚承诺在交割日

后将继续在其具有优势的开关等业务方面对顺特设备的业务发展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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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积极支持，包括但不限于继续向顺特设备提供开关柜等产品的订

单、在同等条件下优先采购顺特设备产品等。 

截至本公告之日，上述承诺仍在履行过程中，施耐德东南亚无违

反上述承诺的情况。 

三、截至交割日前的顺特设备未分配利润的归属 

在本次交易的《股权转让协议》中，交易双方约定截至交割日

（2013 年 12 月 27 日）的顺特设备未分配利润由双方按照交割前的

股权比例即各占 50%进行分配。本公司将尽快进行审计，确定截至交

割日的顺特设备未分配利润，并进行公告。 

特此公告。  

 

广东万家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 0 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

 




